
南投縣強化獨居老人關懷服務計畫 
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10日訂定 

壹、緣起：行政院111年11月10日核定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及衛生福利

部強化獨居老人關懷服務計畫因應獨居老人增加趨勢，強化獨居老人

支持網絡及關懷訪視，主動發掘潛在服務需求者，並運用智慧科技與服

務，提升獨居老人居家安全。 

貳、依據：老人福利法第17條規定及行政院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 

參、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肆、執行單位： 

一、關懷支持服務：以補助本縣轄內各長期照顧服務相關單位、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及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其組織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

利者）辦理。 

二、緊急救援裝置：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辦理，廠商資格條件依老人

福利服務提供者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第 27條規定如下： 

(一)醫療機構、護理機構、醫療法人。 

(二)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三)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社會團體。 

(四)保全業。 

伍、服務對象： 

一、關懷支持服務：年滿 65歲以上，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且非居住

於機構，並符合以下情形之一，列入獨居事實認定： 

(一) 年滿 65歲以上一人獨自居住之老人。 

(二) 一戶二人以上老人，且其中一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者。 

(三) 與子女同戶籍，但子女未經常性同住（一週內連續達三天以

上獨居之事實者）。 

(四) 與子女同住，但子女缺乏生活自理能力。 

二、優先訪視評估對象： 

(一) 年滿 70歲以上。  

(二) 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三) 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四) 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五) 經本府衡酌轄内獨居老人年齡、經濟狀況、福利需求等要



件，評估須列入優先服務之對象。 

三、緊急救援裝置服務：年滿 65 歲以上實際居住於本縣之獨居老人，

經評估意識清楚可配合操作系統並符合列冊之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或

經各級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費用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陸、服務項目： 

經評估家庭生活支持薄弱、社會參與程度低落，或資訊資源匱乏之獨

居老人，依其需求提供下列服務： 

一、關懷訪視及電話問安。 

二、就醫協助：協助掛號、就醫、領藥等。 

三、生活協助：協助居家用品維修、生活用品採買、繳費等。 

四、安全協助：針對經濟弱勢獨居老人補助安裝緊急救援裝置。 

五、福利服務諮詢。 

六、連結相關服務資源。 

柒、實施方式： 

一、關懷支持服務： 

(一) 獨居老人通報及列冊：經通報人填列「南投縣獨居老人個案

轉介單」並傳送本縣鄉（鎮、市）公所通報受理窗口後進行

案況聯繫，瞭解獨居老人的生活狀況，依案況及獨居老人意

願進行列冊。 

(二) 危機分級指標及其定義： 

1.低危機：經評估身體健康狀況，情緒穩定，經濟暫無匱乏，

需持續追蹤關懷者。 

2.中危機：服務對象或其配偶為輕、中度失能、經濟獲得支

持暫無匱乏，評估無急迫性需求，但需列入定期關懷追蹤

訪視，經評估服務對象狀況需提供連結資源支持。 

3.高危機：服務對象或其配偶為中、重度失能，經濟困頓或

匱乏，家庭支持系統薄弱且有涉及老人保護相關規定，如

疏忽、虐待、遺棄等情事，非即時矯正或提供相關扶助恐

有危及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等之虞。 

(三) 服務頻率： 

1.低危機：電訪每月至少 1次，訪視每季至少 1次。(如經



訪視評估安全無虞，得免再進行家庭訪視，但至少每月電

訪 1次、每季至少訪視 1次)。   

2.中危機：電訪每月至少 2次、訪視每 2月至少 1次。 

3.高危機：電訪每月至少 3次、訪視每月至少 1次。 

(四) 服務內容： 

1.「低危機」－建立初級預防性服務網絡：經評估身體健康

狀況，情緒穩定，經濟暫無匱乏需持續追蹤關懷者。 

(1) 加強村里幹事對轄內獨居老人生活動態之掌握，並每

季查報各鄉鎮（市）獨居老人名冊，初步分級，篩選需

特別加強關懷獨居老人，俾提供密集訪視服務，並連結

其他福利服務資源。 

(2) 推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結合民間團體的志工、物力等

資源，安排電話問安及健康促進等活動，以提供獨居老

人預防性、關懷性及連續性之照顧服務。 

2.「中危機」－加強次級支持性福利措施：服務對象或其配偶

為輕、中度失能、經濟獲得支持暫無匱乏，評估無急迫性

需求，但需列入定期關懷追蹤訪視，經評估服務對象狀況

需提供連結資源支持。 

3.「高危機」－完備保護性功能及體制：針對生活存在較高危

險情境，須密集協助之服務對象，倘涉及老人福利法第 41、

42條之保護情事，提供本府通報專線 049-2225119，並視

獨居老人狀況提供緊急協助。 

(五) 建立 E化資料－建構獨居老人系統： 

1.由鄉（鎮、市）公所村里辦公處、村里長、村里幹事、社區

志工或幹部，深入社區角落加強發掘獨居老人現況，通報鄉

（鎮、市）公所社會課（民政課），建立基本訪視服務對象

資料，並區分危機等級。 

2.由本計畫協同訪視單位按期排程訪視，建立完整輔訪、評

估、媒合導入資源、提供福利資訊、轉介服務、即時危機通

報及處理。 

3.獨居老人資訊管理系統：強化本縣社會福利資訊管理系統，

整合獨居老人通報及資訊管理系統，利用電子化通報機制，



即時完成通報，並透過服務對象基本資料建檔、派案、登打

及查詢服務紀錄、跨局處資料串接及歸檔查詢等整合性功

能，提升行政效能。 

二、緊急救援裝置服務： 

(一) 由承辦單位協助服務對象填具申請書表，併同評估量表函送

本府審查核定後，由承辦單位提供服務。 

(二) 服務對象以申請設置一處緊急救援連線裝置為限，補助資格

消失時，本府停止補助並由承辦單位辦理裝置回收或由服務

對象自費使用。 

(三) 本裝置由本府委託承辦單位進行裝設、使用教學及維修，服

務對象不須負擔相關費用，惟機器遺失或故意毀損需負賠償

之責。 

(四) 服務費計算方式：服務未滿一個月，自裝卸機具日起 15日以

下，以折半計費；16 日以上以一個月計費；服務對象往生、

暫時停用服務及拆機結案之次日起不支付服務費用。 

(五) 緊急救援裝置設備功能包含使用者主動回報平安、按鈕通報

緊急狀況、不活動偵測、跌倒偵測、GPS定位裝置等五項為原

則，並得經專業人員評及老人同意勾選適合項目。 

(六) 承辦單位應向經機關核定有裝設需求之獨居老人，裝設並提

供全天候、全年無休之緊急救援裝置服務，並辦理下列事項，

俾於獨居老人發生緊急事故時，能得到立即救援： 

1.意外事件及緊急事件通報。 

2.通報救護車緊急救護。 

3.通知緊急事件聯絡人。 

4.護理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每月至少一次）居家訪視及身

體健康評量。 

5.社會福利及長期照顧服務諮詢及轉介。 

6.酌情營建、維繫親友鄰里關係與資源。 

7.其他必要之處置。 

捌、人力配置： 

一、關懷支持服務：視業務需要置志工、社會工作人員、長照服務人

員、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二、緊急救援裝置服務：24小時救援通報中心應置護理人員，本縣辦

事處應置護理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至少 1人，並得視業務需要置

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玖、補助項目及標準： 

一、關懷支持服務： 

(一)服務費：獨居老人使用關懷支持服務每小時以新臺幣（以下同）

150元計，原住民族地區、離島地區，每小時以 180元計。每

年最高補助 96小時。 

(二)需求評估費：由居服督導、社會工作人員等專業人員進行需求

評估，每案以 200元計。 

(三)專業人員訪視費：居服督導、社會工作人員等專業人員完成訪

視及紀錄，每案次 300元；訪視未遇，僅得支領交通費。 

(四)專業人員訪視交通費：每案次最高補助 80 元；原住民族地區

（仁愛鄉、信義鄉及魚池鄉）每人每案次最高補助 100元。 

(五)一般事務費： 

1.印刷費：全年最高補助 10,000元（核實支付）。  

2.電話費：全年最高補助 15,000元（核實支付）。 

3.雜費：最高以核定金額 5%為上限。 

二、緊急救援裝置服務：每人每月以 1,200元計；原住民族地區（仁愛

鄉、信義鄉及魚池鄉），每月以 1,440元計。 

壹拾、預期效益 

一、提供獨居老人初級訪視服務，提升獨居老人關懷服務量能。 

二、建置獨居老人危機分級指標與服務機制，即時提供適切服務。 

三、提升緊急救援裝置安裝率，運用智慧科技與服務，提升獨居老人居

家安全。 

四、建置整合獨居老人通報及資訊管理系統，提升服務及行政效能。 

壹拾壹、經費來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老人福利）補

助經費、本縣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及其他社會福利民間資源。 

壹拾貳、本計畫奉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